
1

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

總統府公報
第 7174 號

中華民國 103年 12月 31日（星期三）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

目 次

壹、總統令

一、公布協定

公布駐南非共和國臺北聯絡代表處與南非聯絡辦事處

刑事司法互助協議生效日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2

二、任免官員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2

三、授予勳章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8

四、明令褒揚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8

貳、專載

一、總統頒授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

前董事長王志剛勳章典禮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9

二、103 年中樞慶祝行憲、總統府月會暨宣誓典禮………9

參、總統及副總統活動紀要

一、總統活動紀要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10

二、副總統活動紀要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11



總統府公報 第 7174號

2

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

總 統 令
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

總統令
中華民國 1 0 3 年 1 2 月 3 1 日
華總一義字第 1 0 3 2 0 0 8 7 2 8 1 號

茲公布「駐南非共和國臺北聯絡代表處與南非聯絡辦事處刑事司法互

助協議」，自中華民國 103年 11月 28日施行。

總 統 馬英九

行政院院長 毛治國

註：附「駐南非共和國臺北聯絡代表處與南非聯絡辦事處刑事司法互

助協議」內容見本號公報第 2頁後插頁。

總統令 中華民國 1 0 3 年 1 2 月 1 9 日

中央銀行理事會當然理事並為常務理事杜紫軍因本職異動，應予

免職。

特派鄧振中為中央銀行理事會當然理事並為常務理事。

此令自中華民國 103年 12月 8日生效。

特派楊金龍、嚴宗大、梁明義、何志欽為中央銀行第 19屆理事會

理事並為常務理事，陳保基、李成家、劉燈城、陳昭義、林金龍、朱

美麗、黃朝熙、劉碧珍為中央銀行第 19屆理事會理事。

任期均自 104年 1月 27日起至 109年 1月 26日止。

總 統 馬英九

行政院院長 毛治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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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統令 中華民國 1 0 3 年 1 2 月 1 9 日

駐澳大利亞大使張小月另有任用，應予免職。

特任張小月為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主任委員，李大維為駐澳大利

亞大使。

總 統 馬英九

行政院院長 毛治國

外交部部長 林永樂

總統令 中華民國 1 0 3 年 1 2 月 2 3 日

任命蘇青雲為臺北市立大學人事室簡任第十職等主任。

任命吳盛崑為臺南市政府交通局簡任第十職等技正。

任命江和妹為苗栗縣政府簡任第十職等秘書。

任命劉美鳳為嘉義市政府簡任第十職等處長，陳育仁為嘉義市政

府簡任第十一職等參議，柳明宏為嘉義市政府簡任第十職等秘書。

任命賈鵬鴻為福建省連江縣政府政風室簡任第十職等主任。

任命張惠文、王開源、方鵬程、陳禮娟、徐玉玲、王永珠、紀紫

峯、何美毅、楊偉志、邱素卿、林逢隆、林雪妮、鄭麗蘭、鄭美惠、

鄭瑞雯、葉秋梅、劉春霜、劉秀琴、邱素美、汪仁杰、賴閣男、李雪

鳳、黃伯文、劉慧瑛、蔡宜綺、王丹麗、陳志穎、劉李玉梅、楊春

信、林怡慧、李健豪、張鳳儀、馬慧珊、李炎欣、郭玫君、柯凱俐、

黃麗玉、洪周慈慧、陳薇軒為薦任公務人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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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命黃淑芬、易淑華、林妙蓮、蔡佩媛、鄭貴仁、賀玉南、林淑

瑛、王瑞欣、洪睿騏、羅閏輝、李佳瑾、廖珮如、鍾翠蓉、魏薇芬、

徐霞娟、孫玉娟、馬婉萍、張秀禎、萬靜容、賴素珍、蔡文賓、黃盈

蕙、邱薰慧、鄭伊利、林楓媚、高夏荷、林志忠、林耀椿為薦任公務

人員。

任命利錦鴻、吳秀芳、邱稜惠、邱淑滿、林秋雲、林豅栩、林俊

雄、沈榮華、張瑞宗、邱政賢、林美月、郭英美、陳裕昌、吳月燕、

蔡麗芬、周惠玉、張瓊心、邱雯雯、林秀君為薦任公務人員。

任命柏宥竹、許敏榮、許惠卿、洪綉琴、黃權煒、李素娥、王慧

明、鄭雅足、梁樂章、藍雅琪、張宏典、翁雅雯、李武霖為薦任公務

人員。

任命巫淑美、柯惠萍為薦任公務人員。

任命張璟榮、江奕宏、陳自強、潘世輝、黃淑菁、簡永貞、吳鳳

春、陳美后為薦任公務人員。

任命陳欣宇、王經閔、王致堅、黃昱翰、李維康、林婷媛、陳怡

蓁、莊靜芬、陳建輝、劉書瑜、羅盛騏、王昱喬、曹馨亓、鄭豫謙、

葉炤彣、張國揚、江聖凱、林玉峰、何瑞蓮、李吳軒、羅時偉、戴全

裕、洪世祥、陳沙、張視淨、吳孟澤、施銘峰、郭時煌、邱文斌、許

美秀、王詩婷、林芬蘭、林致偉、陳育祥、呂妍徵、丁芷芸、余招

賢、齊韻軒、黃淑靖、蒲嵩杰、張阿絹、許藝馨、陳冠文、許麗娟、

黃貴麟、葉育如、洪雅婉、宋隆鑑、林承志、呂奕緯、李宜珏、陳奕

淳、劉來春、劉清粉、邱美娥、楊雅雯、顏筱瑩、陳怡汶、林苑英、

陳鏡仰、林映辰、蘇子涵、吳擎天、李碩彰、劉翔逸為薦任公務人員。

任命黃麗娜、洪銘裕、郭燕玲、陳美惠、賴英政、陳桂芳為薦任

公務人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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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命萬雅榛、邱竹旗、張淑娟、呂鳳翔、范琇玥、李昀儒、周采

昀、江秀英、呂超上為薦任公務人員。

任命賴木山、羅純枝、吳貴博、吳文銖、李桂梅、賴玉華、鄭邦

輝、黃旭志、劉秀鳳、姜玉美、黃靜美、楊正光、吳惠婷、張來莒、

陳淑媛、張聖彗、林金珠為薦任公務人員。

任命陳孟如、陳志郁、吳勻幀、黃寶萱、洪清碧、陳曉慧、陳瓊

珠、吳佳靜、林淑媛、徐世昌、許旭昇、鄭裕憲、王俊儒為薦任公務

人員。

任命陳美娥、林詩健、郭尚鑫、陳碧衿、詹宛真、邱麗珍、林碧

梅、許瓊絮、范玉梅、陳綉慧、高素容、張秀鳳、蘇麗雯、林秀貞、

羅素秋、葉尚溢、陳惠容、徐玉玲、陳燕鶯、洪雯麗、張翠玲、廖雪

津、黃建華為薦任公務人員。

任命鄭素霞、蔡淑玲、姚明嬌、陳裕仁、陳俊宏、蘇冠任、葉志

強、張喬斐、黃怡真、許葉明桂、黃雪芬、陳羿璇、蘇武郎為薦任公

務人員。

任命林素汝、王俊傑、郭柔禎、陳淑慧、謝絹代、張皖儀、盧秀

娥為薦任公務人員。

任命陳文珊、吳佳霖、黃雅珮、羅麗華、林金珍、陳嘉宏、田郁

涵為薦任公務人員。

任命林芠妡、林秀恩、鍾瑞枝、李苡銜、樊桂芬、蕭惠月、陳美

爾、謝韻基、阮右杰、郭惠萍、鍾昕穎、許玉田、羅文政、黃梅音、

林正茂、王義鎔、許莉蓁、楊進元、廖曉雯、王芬珍、吳玉珍、李惠

卿、廖乃為、張雪貞、吳奈容為薦任公務人員。

任命吳政志、林恒道、陳麗宇、黃秋滋、林美悅、沈風宗、歐佩

宜、陳文懿、陳枝榮、黃千慧為薦任公務人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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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命孫嘉成、張映梅、陳淑鳳、陳怡彣、王嬿琇、黃淑玫、薛書

鎔、丘秋子為薦任公務人員。

任命黃千幸、羅曙東、烏曉蘋為薦任公務人員。

任命高黎珍、林素華、趙榮忠、鄭方友為薦任公務人員。

任命吳定宏、王建貿為薦任公務人員。

任命簡泰淵、王騰泓、蔡和霖、林宛妮、王筱婷、劉海玲、王秀

莉、李慧華、葉淑姿、鄭凱心、洪志忠、林殷黎、高珮琪、吳采晏、

簡鈺菁、鄭雅汝、張逸苓、許孝瑜、簡玉惠、廖家昌、顧丁與、許淳

旭、林素菊、林志徽、邱淑雲、高嶙、呂芳偉、傅本佳、林玉葉、洪

財鈞、翁秀枝、莊玉雲、姚秀蓉、黃進宗、劉雅慧為薦任公務人員。

派李文浩為薦派公務人員。

總 統 馬英九

行政院院長 毛治國

總統令 中華民國 1 0 3 年 1 2 月 2 3 日

任命劉宇森為警正警察官。

總 統 馬英九

行政院院長 毛治國

總統令 中華民國 1 0 3 年 1 2 月 2 4 日

任命簡德源為蒙藏委員會簡任第十職等秘書。

任命曾宜君為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。

任命朱祐誼為行政院大陸委員會香港事務局簡任第十職等秘書。

任命鄭仰生為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榮民森林保育事業管理

處簡任第十二職等處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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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命蔡昇甫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簡任第十職等主任，劉玉文為行

政院農業委員會簡任第十職等技正，傅子煜、周妙芳為行政院農業委

員會簡任第十職等技正兼科長，陳建斌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簡任第十

二職等處長。

任命黃綠琬、蔡琮浩為客家委員會簡任第十職等權理簡任第十一

職等副處長。

任命林美滿為考試院簡任第十三職等參事。

任命陳榮坤為銓敘部簡任第十一職等副司長。

任命郭倩茜為國家文官學院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。

任命賴玫蒨、陳雅慧為薦任公務人員。

任命黃玲珍為薦任公務人員。

任命杜政賢、廖仙媛、楊瑞春、梁春分、陳幸欣、陳龍田、楊英

美、吳碧美、劉蘇民、陳怡先為薦任公務人員。

任命許智強為薦任公務人員。

任命葛靜雯、石佩華為薦任公務人員。

任命蔡雪嫈為薦任公務人員。

任命郭宛陵、劉瑞玉為薦任公務人員。

任命胡瑛娟、林郁婷、羅玉珊為薦任公務人員。

任命周雅姿、吳銘軒、李弘智、黃焙平、周永毅、傅家祥、陳哲

偉、張語軒、周維宣、許家瑜、吳宛諭、蔡宜穎、黃雯郁、温奕賢、

楊慧伶、吳怡君、趙偉志、董文琦為薦任公務人員。

任命陳美利、林正雄、黃沛文為法官。

任命李陸華為候補法官。

總 統 馬英九

行政院院長 毛治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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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統令
中華民國 1 0 3 年 1 2 月 1 9 日
華總二榮字第 1 0 3 0 0 1 7 6 6 5 0 號

茲授予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前董事長王志剛

三等景星勳章。

總 統 馬英九

行政院院長 毛治國

總統令
中華民國 1 0 3 年 1 2 月 2 5 日
華總二榮字第 1 0 3 0 0 1 8 1 4 1 0 號

總統府資政、臺南藝術大學前校長漢寶德，恢奇沈毅，瑋質璘

彬。崢嶸歲月，流離播遷，卒業現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系；嗣負笈重洋，

獲美國哈佛大學建築碩士、普林斯頓大學藝術碩士學位，優游涵泳，

淹貫中西。歷任東海大學建築系教授兼主任、國立中興大學理工學院

院長暨臺南藝術大學校長等教職，汲取歐美現代建築新知，引領臺灣

環境美學思潮；精進傳統建物研究保存，開啟國內古蹟調查修護；敦

促文資藝術法案制定，延聘傑出專業藝師授課，鑄鎔沾溉，桃李門牆；

明見萬里，計運扢揚。復任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董事長暨自然科學博

物館、當代藝術館、世界宗教博物館館長等要職，推展科普基礎教學，

豐厚自然人文視野；籌辦《博物館學季刊》，構立研討傳播平臺，紓

籌建置，覃思猷為；格高意遠，理趣不凡。公餘筆耕不輟，雅旨勤攄；

曾獲頒國家文藝獎、國家文化資產保存獎暨行政院文化獎等殊榮，近

歲膺聘總統府資政，蜚英騰茂，言功並昭。綜其生平，潛心中華文化

資產保存，悉力建築藝術美學教育，遺緒令績，碩行聲采；遐風儒哲，

奕世垂範。遽聞溘然長辭，曷勝軫悼，應予明令褒揚，用示政府崇禮

賢彥之至意。

總 統 馬英九

行政院院長 毛治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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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

專 載
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

總統頒授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前董事長王志剛

勳章典禮

總統於中華民國 103年 12月 19日上午 10時在總統府 3樓臺灣晴

廳頒授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前董事長王志剛「三等景

星勳章」，以表彰渠擔任外貿協會董事長期間，充分發揮其行銷推廣

長才，協助政府辦理各項經貿推廣工作，提升台灣國際知名度，建立

台灣品牌形象及推動台灣對外出口所作之卓越貢獻。授勳時，總統府

秘書長楊進添、第三局局長張芬芬、外貿協會董事長梁國新暨受勳者

親友等 10人在場觀禮。

103年中樞慶祝行憲、總統府月會暨宣誓典禮

103 年中樞慶祝行憲、總統府月會暨新任外交部政務次長柯森

耀、高振群、教育部政務次長陳德華、科技部政務次長林一平、國家

發展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黃萬翔、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副人事長朱永

隆、駐挪威大使程其蘅、駐帛琉共和國大使曾厚仁、駐聖多美普林西

比民主共和國大使何建功及駐斐濟大使高泉金等宣誓典禮，於中華民

國 103年 12月 25日(星期四)上午 10時在總統府大禮堂舉行，總統主

持並監誓，副總統、中央與地方高級文武官員、民意代表等約 120 人

與會，會中由法務部部長羅瑩雪專題報告：「民主法治與言論自由」，

典禮至 11時結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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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

總統活動紀要
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

記事期間：

103年 12月 19日至 103年 12月 25日

12月 19日（星期五）

˙頒授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前董事長王志剛勳

章（總統府）

12月 20日（星期六）

˙蒞臨「臺北商業大學97週年校慶活動」致詞（臺北市中正區

國立臺北商業大學）

12月 21日（星期日）

˙無公開行程

12月 22日（星期一）

˙接見日本東京、橫濱及大阪三所僑校理監事暨校長一行

12月 23日（星期二）

˙接見「2014第3屆中華中小企業領袖獎」得獎人一行

˙接見「蒙古高階行政管理人才培訓班」學員一行

12月 24日（星期三）

˙蒞臨「2014和好、疼惜、平安夜」報佳音活動致詞並逐一致

贈六龜基督教育幼院幼童聖誕禮物（高雄市苓雅區武昌教會）

12月 25日（星期四）

˙主持103年中樞慶祝行憲、總統府月會暨宣誓典禮（總統府）

˙偕同副總統與五院正、副院長暨秘書長茶敘針對國內經貿發

展、食品安全、人權保障制度及司法改革等議題廣泛交換意

見（總統府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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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

副總統活動紀要
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

記事期間：

103年 12月 19日至 103年 12月 25日

12月 19日（星期五）

˙蒞臨「義光育幼院聖誕感恩晚會」欣賞院童詩歌組曲表演、

致詞並致贈加菜金（臺北市萬華區）

12月 20日（星期六）

˙無公開行程

12月 21日（星期日）

˙無公開行程

12月 22日（星期一）

˙無公開行程

12月 23日（星期二）

˙無公開行程

12月 24日（星期三）

˙蒞臨「伊朗商機研討會」開幕典禮致詞（臺北市信義區臺北

國際會議中心）

˙蒞臨「中華電信板橋IDC暨雲端資料中心新建工程」上樑典禮

致詞並見證上樑儀式（新北市板橋區）

12月 25日（星期四）

˙出席103年中樞慶祝行憲、總統府月會暨宣誓典禮（總統府）

˙陪同總統與五院正、副院長暨秘書長茶敘（總統府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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